
2012年10月31日 星期三
编辑／李喆 校对／王岚 组版／陈晨综合·要览 02A

敬告读者：由于来稿量巨大，本报对所有形式的来稿均不保存，请赐稿者自行保留底稿，敬请谅解。 本报编辑部

核
心
提
示

□记者 武逸民

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
说婆有理”。如今，解决这一矛盾有了更公正、中立且功
能更多的调解机构。昨日，市医疗纠纷调解处置中心（以
下简称医调中心）挂牌成立。

新中心功能更多

据介绍，医调中心是在整合
我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力
量的基础上，成立的综合性纠纷
调解处置机构，主要职责是负责
我市城市区（不含吉利区）各级医
疗机构的重大医疗纠纷的调解处
置工作。

2010年1月1日，我市颁布执
行的《洛阳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
暂行办法》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发
生医疗纠纷，索赔金额不超过
5000元的，可以与患者及其家属
自行协商；索赔金额不超过5万元
的，可以通过调解组织调解；索赔
金额超过5万元的，应当通过仲
裁、诉讼等方式解决。

与原来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相比，医调中心新增设警务

室及人民法院派驻的巡回法庭、专
家咨询室等机构。医患双方只要
到医调中心申请调解，调解前就可
得到相关专家提供的涉法服务。
另外，医患双方即使纠纷调解不成
功，还可以在法律专业人士的指导
下进入诉讼程序。

调解纠纷不收费

据悉，当医患双方或一方有调
解意愿时，就可到医调中心填写调
解申请表。其中，符合调解条件
的，医调中心将立即受理；不符合
条件的，医调中心将以书面告知书
的方式引导医患双方通过合法途
径解决纠纷。

医调中心开展调解时，先听取
医患双方陈述，并组织调查，如果
需要可以组织医学专家或法学专
家进行论证，并将论证结果告知医

患双方。
按照相关要求，医调中心原则

上应在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
调解完毕，调解不成功的应引导医
患双方进入巡回法庭，通过司法途
径解决医疗纠纷。整个调解过程
不收取费用。

想调解 可预约

为保证调解成功的纠纷按约
定落实，医调中心的工作人员组
织纠纷双方填写调解协议，并督促
双方落实。

据悉，医调中心位于洛龙区凝
碧北街龙兴小区1号，市民可乘坐
34路、60路、68路公交车到英才
路凝碧北街站下车，沿凝碧北街西
行约100米即到。咨询预约电话：
64152160、64152161。 联 系 邮
箱：lysytzx@126.com。

□记者 连漪 通讯员 孙伟

本报讯 应该在交通过于拥堵
的路口修建立交桥——针对交通
拥堵，我市网友经常开出这样的药
方。殊不知，我市不少路口由于没
有预留用地，不具备修建立交桥的
条件。记者昨日从市规划局获悉，
我市已启动立交桥用地控制性规
划，立交桥今后将有“预留地”。

据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交通市政院院长杨文正介
绍，我市交通压力逐渐增加，修建
立交桥是解决交通拥堵的重要途
径，但由于十字路口预留土地不
足，在九都路高架桥项目规划中，
王城大道与九都路交叉口处的立
交桥就不得不采用难度较高的抬
升建设方案。为避免此类情况继
续出现，我市启动了立交桥用地控
制性规划。

杨文正说，对我市交通量有一
个清晰的统计，是立交桥用地控制

性规划的前提。目前，前期交通量
调查工作已基本结束，工作人员在
全市较容易造成拥堵的道路上设
置了16处调查点，包括9处交叉
口和7处路段。判定路况的标准
为：一个红绿灯周期结束，该路口
（路段）仍有超过5辆机动车辆在
等待的为拥堵，否则为不拥堵。

16个调查点分别是古城路滨
河南路口、古城路王城大道口、古
城路龙门大道口、孙辛路开元大道
口、孙辛路河洛路口、孙辛路关林
路口、西外环路中州西路口、310
国道定鼎路口、310国道洛孟路口
等路口以及310国道华山路以西、
九都路（涧东路以东段、定鼎路以
西段）、关林路（王城大道以西段、
龙门大道以东段）、王城大道（陇海
铁路桥段、王城大桥段）等路段。

据透露，市规划局随后将组织
人员根据交通调查分析进行立交
桥用地控制性规划，我市立交桥

“预留地”分布图有望于年内出炉。

城区医患遇纠纷，可到医调中心说理
我市医疗纠纷调解机构“升级”，一方有意愿就可申请免费调解

我市立交桥
今后将有“预留地”
调查基本结束，分布图有望年内出炉


